
证券代码：

000810

股票简称：华润锦华 编号：

2011- 55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提及本公司控股股

东华润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正在酝酿对本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该事项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已于该日起连续停牌。

目前，该项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尽职调查，以及审计机构及评

估机构的审计、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需进一步咨询、论证，本公司股票将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继续停牌。停牌期间，本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特此公告。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048

证券简称

:

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2011-072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12

月

28

日，本公司接到股东

--

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华翔集团

")

的通知，

其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将持有的宁波华翔

1,500

万股股份（占宁波华翔总股本的

2.71%

）质押给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为华翔集团子公司

--

宁波劳伦斯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

2100

万美元境外投资贷款提供担保。

上述质押登记已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相关手续， 质押期限从

2011

年

12

月

27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申请办理解除质押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华翔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35,784,8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7%

，累计质押担

保的股份

3,500

万股，占宁波华翔总股本的

6.33%

。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股票简称：亚泰集团 编号：临

2011-043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

时在亚泰大厦会议室

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人，代表股份

349,418,840

股（含授权委托），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18.4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尚龙先生主持了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份

349,418,8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

、关于海南亚泰兰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三亚六道湾发展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三亚市分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份

349,418,8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2

、关于为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

易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安达水泥有限公司和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阿城）有限公司在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南岗支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份

349,418,8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3

、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借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份

349,418,8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4

、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借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份

349,418,8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5

、关于为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太平支行

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份

349,418,8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6

、关于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敞口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份

349,418,8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7

、关于为亚泰集团沈阳现代建筑工业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份

349,418,8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

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了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张晓蕙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股票代码：

600881

编号：临

2011-044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2011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举行，会

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24

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董事长宋尚龙先生主持了会

议，会议应到董事

15

名，实到董事

9

名，董事徐德复先生、李廷亮先生、王化民先生、刘树森先

生、陈继忠先生分别委托董事宋尚龙先生、宋尚龙先生、孙晓峰先生、王永武先生、孙晓峰先

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董事施国琴女士缺席本次会议，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责令改正问题的

整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上刊登的《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责令改正问题的整改

报告的公告》。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股票代码：

600881

编号：临

2011-045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责令改正

问题的整改报告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前期收到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下发的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吉证监决

[2011]3

号）

--

《关于对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以下简称

"

《责令改

正措施决定》

"

），并于

2011

年

11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披

露了相关公告。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的实际情况，本着严格

自律、规范运作的原则，按照《责令改正措施决定》中提出的整改要求，进行了认真的整改，现

将整改措施和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整改问题：

2009

年公司参股江海证券有限公司时， 明确表示入股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

不

存在潜在法律障碍或者纠纷

"

， 未能如实披露在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借壳上市时公司

出具的《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的有关

内容及履行情况。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以及公司做出的承诺。

整改措施：经公司

2011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和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决定将持有的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41,000

万元股权 （占江海证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30.076%

）全部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价格以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评估值为依据，

确定为

88,000

万元。目前，此事项已获得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主管部门批准，公司正在积

极协调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和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尽快向中国证监会上报关于转让江海证

券有限公司股权的申报材料。

公司未来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继续加大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相关工作的管理力度，同

时加强信息披露管理，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整改时间：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

整改责任人：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

上述整改报告已经

2011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

过。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14

证券简称：雅致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8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及下属

全资子公司雅致集成房屋

(

香港

)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雅致

"

）分别与赤湾发展（香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赤湾发展

"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赤湾发展持有的华

南建材（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南建材

"

）

9.06%

的股权；香港雅致收购赤湾发展持有的雅

致集成房屋（廊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廊坊雅致

"

）

25%

的股权，收购赤湾发展持有的雅致集

成房屋（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苏州雅致

"

）

25%

的股权。上述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后，公司直

接或通过全资子公司香港雅致间接持有上述

3

家子公司

100%

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0

月

25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40

。

现公司已在深圳市、河北省廊坊市、江苏省苏州市商务主管部门完成了华南建材、廊坊雅

致、苏州雅致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华南建材、廊坊雅致、苏州雅致已正式成为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并分别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1

、华南建材

注册号：

440301501124435

名 称：华南建材（深圳）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南区十二路九洲电器大厦五楼（仅限于办公）

法定代表人：商跃祥

注册资本：

13798.61

万元

实收资本：

13798.61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新型轻质建筑材料

TIP

轻质墙板的生产和销售；承接建材用

TIP

轻质墙板之建

筑装修工程；泡沫塑料制品、泰柏板生产设备及其零配件的生产；节能门窗的生产；组合活动房

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船舶舾装及净化产品、金属复合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以上生产项目由分公司另行申报经营）；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

、廊坊雅致

注册号：

131000400000983

名 称：雅致集成房屋（廊坊）有限公司

住 所：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百合道南侧

法定代表人：商跃祥

注册资本：

800.0

万美元

实收资本：

800.0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活动房屋、金属结构件、建筑材料，销售、租赁本公司自产产品及相关售后

服务；回购废旧活动房。（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限制、禁止类除外，凡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凭

许可证经营；凡涉及行业审批的项目，凭行业许可证经营）。

股东（发起人）：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雅致集成房屋（香港）有限公司

3

、苏州雅致

注册号：

320594400014732

名 称：雅致集成房屋（苏州）有限公司

住 所：苏州工业园区浦田路

28

号

法定代表人：商跃祥

注册资本：

1500

万美元

实收资本：

1500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组装活动房屋及其配件，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并提供相

关服务，从事活动房屋的租赁业务。

股东（发起人）：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雅致集成房屋（香港）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６１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追加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１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达”或“公司”或“本公司”）收到本公

司袁忠民、陈华峰、王春祥、蔡亮、彭胜国、张为等

６

位股东的承诺书：基于对新时达未来发展

的信心， 承诺将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新时达股票自愿锁定

１２

个月， 锁定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止。

同时，公司收到本公司赵刚、朱斌、沈辉忠、胡志涛、张晋华等

５

位股东的承诺书：承诺其

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新时达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

１２

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累计出售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新时达股票总数的一定比例。

上述股东中，袁忠民、陈华峰、蔡亮、彭胜国、胡志涛、张晋华为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沈辉忠为公司历任高级管理人员；王春祥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２

、追加承诺股东目前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股份类别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限售情况的说明

袁忠民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６０８８５８ １．８０４４％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解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８２６５７３ ５．４１３３％

因现任董事、高管而限售

合计

１４４３５４３０ ７．２１７７％

———

张为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０２９５２０ ６．０１４８％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解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００％

———

合计

１２０２９５２０ ６．０１４８％

———

王春祥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２３０２３０ ２．６１５１％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解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００％

———

合计

５２３０２３０ ２．６１５１％

———

蔡亮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７１７０６ ０．４３５９％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解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１５１１９ １．３０７６％

因现任董事而限售

合计

３４８６８２５ １．７４３４％

———

彭胜国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３２１５ ０．０６６６％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解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９９６４５ ０．１９９８％

因现任监事而限售

合计

５３２８６０ ０．２６６４％

———

陈华峰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３２９１ ０．０５６６％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解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９８７４ ０．１６９９％

因现任董事、高管而限售

合计

４５３１６５ ０．２２６６％

———

朱斌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４３４２０ ０．８７１７％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解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００％

———

合计

１７４３４２０ ０．８７１７％

———

赵刚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０２９５５ ０．６０１５％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解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００％

———

合计

１２０２９５５ ０．６０１５％

———

沈辉忠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００％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４８６８２５ １．７４３４％

因历任高管而限售

合计

３４８６８２５ １．７４３４％

———

胡志涛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３５８５５ ０．２１７９％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解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０７５６５ ０．６５３８％

因现任高管而限售

合计

１７４３４２０ ０．８７１７％

———

张晋华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３２１５ ０．０６６６％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解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９９６４５ ０．１９９８％

因现任监事而限售

合计

５３２８６０ ０．２６６４％

———

注：股东沈辉忠为历任高级管理人员，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自其离任后六个月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自其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的股份数不超过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其离任日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起计。

３

、追加承诺股东最近

１２

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市。上市前，袁忠民、陈华峰、王春祥、蔡亮、彭胜国、张

为以及赵刚、朱斌、沈辉忠、张晋华、胡志涛等股东已对其所持有的新时达股票作出承诺如

下：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袁忠民、陈华峰、蔡亮、彭胜国、沈辉忠、张晋

华等还承诺：除上述锁定期外，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

６

个

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当时其所持有发行人股

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解限日起至今，上述股东均未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股票。

二、本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１

、基于对新时达未来发展的信心，袁忠民、陈华峰、王春祥、蔡亮、彭胜国、张为等

６

位公

司股东承诺：其所持有的新时达无限售条件新时达股票自愿锁定

１２

个月，锁定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止。

在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新时达股份，也不要求新时达回购该

部分股份。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份数

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在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新时达股

份，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新时达。

２

、赵刚、朱斌、沈辉忠、张晋华、胡志涛等

５

位股东承诺：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新时达

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累计出售数量不超过其所

持有新时达股票总数的一定比例。

其中，朱斌的减持比例不超过其所持有新时达股票总数的

４０％

；赵刚与沈辉忠的减持比

例均不超过其所持有新时达股票总数的

１０％

；张晋华、胡志涛的减持比例均不超过其所持有

新时达股票总数的

２０％

。

上述股东在此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超量减持新时达股份， 将超量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

上缴新时达。

３

、股东追加承诺情况如下表：

股东姓名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追加锁定期限 追加锁定期后的限售截止日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袁忠民

１４４３５４３０ ７．２１７７％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张为

１２０２９５２０ ６．０１４８％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王春祥

５２３０２３０ ２．６１５１％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蔡亮

３４８６８２５ １．７４３４％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彭胜国

５３２８６０ ０．２６６４％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陈华峰

４５３１６５ ０．２２６６％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朱斌

１０４６０５２ ０．５２３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赵刚

１０８２６６０ ０．５４１３％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沈辉忠

３１３８１４３ １．５６９１％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胡志涛

１３９４７３６ ０．６９７４％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张晋华

４２６２８８ ０．２１３１％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三、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将及时督促追加承诺股东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公司

董事会保证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公司董事会将在信息披露后

两个交易日内完成相关股份的申请锁定手续。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６２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收到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类型 申请日期 授权公告日 有效期 证书号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１９６７８４．９

用光驱模拟电梯

模型的轿门的开

关门控制方法及

电梯轿门

发明

２００９．０９．２９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２０

年 第

８７２０７３

号

专利权人为本公司。该项发明专利主要用于模拟测试电梯轿门。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６

证券简称：金山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号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以邮件、传真及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了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书面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公司实有董事

８

人，公司关联董事彭兴宇、王

绪祥、金玉军、薛滨已对该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４

人。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关于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丹东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详见临：

２０１１－０３３

号关联交易公告）

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公司关联董事彭兴宇、王绪祥、金玉军、薛滨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６

证券简称：金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３

号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拟向控股股东丹东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滚动借款，总额度不超过

３．５

亿元。公司按照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使用费。

●

交易目的：为了保证公司发展，满足公司资金周转需要

●

交易影响：公司董事会认为，由于国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银根收紧，贷款较为困

难，上述交易是公司控股股东为保证公司生产正常运营顺利实施而进行的。交易公平、合理，

保护了交易各方的利益，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关联人回避事宜：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四届董事会二十

九次会议批准，公司关联董事彭兴宇先生、王绪祥先生、金玉军先生、薛滨先生已对该项议案

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丹东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滚动借款，总额度不超过

３．５

亿元。公司按

照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使用费。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二十九次会议审议了上述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联董事彭兴宇先生、王绪祥先生、金玉军先生、薛滨先生回避了表决，包括独立董事

在内的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表决，会议以

４

票同意通过了议案。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 丹东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７

，

９５３

，

９５０

元

法定代表人： 邱国民

注册地址： 丹东市边境经济合作区

Ｉ

区

Ｂ

座

１０２

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

经营范围：

经营情况：

电力热力开发及销售；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发供电设备及材料、节能、环保设

备、现代办公设备、电力电子产品的销售，房屋及电力设备租赁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

１１

，

５７７．３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底净资产

６８

，

１１１．１６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丹东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滚动借款，总额度不超过

３．５

亿元。公司按

照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使用费。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由于国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银根收紧，贷款较为困难，上述借款有

利于公司拓展公司融资渠道，可以保证公司发展，满足公司资金周转的需要，对公司发展有

利。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李国运先生、张文品先生、李永建先生认为：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丹东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滚动借款，总额度不超过

３．５

亿元、公司按

照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使用费的行为，是为了解决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对公司

发展有利，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均回避表

决，涉及的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同意这项

关联交易。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１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４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９７５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４．７４％

；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１５

，

３７５

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８９

号”文件核准，首次向中国境内社会公众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２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４．９０

元

／

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０

，

５７５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

发行的股票

１

，

０３５

万股上市流通。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２０

，

５７５

万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５

，

３７５

万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

１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公司股东上海丰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亚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博毅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金石投资有限公司、苏州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经发行的股份。”

（

２

）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与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一致。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对其

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和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均为

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

４．７４％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５

名。

４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股份数量（股）

１

上海丰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３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３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２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上海亚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上海博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５

苏州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７５０

，

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本次申请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该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

上市流通数量及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意

见出具日，公司与该部分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中信证券对天顺风能该部

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报告；

５．

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５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十三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了第一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严俊旭先生召集，

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通过专人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应参与表决董事

７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７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天顺风能：关于 “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天顺风能：关于 “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尚需江苏证监局审核，待审

核通过后另行披露具体内容。

（二）《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天顺风能：关于 “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尚需江苏证监局审核，待审

核通过后另行披露具体内容。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６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十二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建忠先生召集，会议通知及相

关资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通过专人、电话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

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全体监事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天顺风能：关于 “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2

2011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四

股票简称：

ST

国创 股票代码：

600145

公告编号：

2011- 88

贵州国创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湖南四维洁具

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12

月

28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湖南四维洁具股份有限公司通知，按照本公司

2009

年与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资产转让的相关约定，并经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湖南四维洁具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

"

湖南国维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已完成，并取得了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贵州国创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

ST

国创 股票代码：

600145

公告编号：

2011- 89

贵州国创能源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拟在近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事项，为避免本公司股票交易出现异常波动，切实

保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起停牌。本公司将最迟于

2012

年

1

月

6

日前披露相关事项后复牌。

特此公告

贵州国创能源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1-83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

、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1

年

12

月

5

日开市起复牌交易，自复牌之日起

20

个交易日后将被

停牌，即交易日为

2011

年

12

月

5

日

-2011

年

12

月

30

日。目前，公司股票的交易时间还剩

2

个

交易日（

12

月

29

日、

30

日），将于

2012

年

1

月

4

日起停牌。

2

、破产重整期间，本公司存在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计划未获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

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

14.3.1

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一、

2011

年

11

月

30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1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对被申请人本公司的

重整申请，并于同日作出（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本公司重整，同

时指定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详见本公司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编号为

2011-69

号公告

的内容）。

二、本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嘉峪关

市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人民法院报》、《甘肃日报》和《嘉峪关日报》刊登了《受理破

产重整案件公告》，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

登了《被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的公告（编号为

2011-69

号）。

三、经管理人申请，

12

月

6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2012

）嘉民重整字第

01-2

号《决定

书》，批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继续营业。

四、经管理人申请，

12

月

26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2012

）嘉民重整字第

01-3

号《决

定书》，批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继续履行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金

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托管协议》。即继续委托公司现托管方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

限公司对本公司实施托管经营。

五、关于管理人管理模式：本案由管理人负责管理公司的财产和营业事务，因此本案的管

理模式为管理人管理模式；同时，由管理人聘任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负责营业事务，并由安徽

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实施托管经营。

六、关于信息披露责任人：在管理人管理模式下，根据《上市规则》第

11.10.10

的规定，管理

人采取管理人管理运作模式的，管理人及其成员应当按照《证券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确保对公司所

有债权人和股东公平地披露信息。因此，在新的管理模式下，本公司的信息披露责任人为管理

人。

七、目前，管理人已启动债权申报登记及审查工作，截至

2011

年

12

月

27

日，共有

116

个

债权人向管理人进行了债权申报，申报债权金额

32,612.87

万元。

八、风险提示

1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本公司存在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

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计划未获通过等）被宣告破

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

14.3.1

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

2

、破产重整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投资者一定要注意投资风险，关注公司的相关进展公告。

3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二

0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